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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广东省光伏行业发展概况

u省内规划管理政策持续出台，规范要求更加细化

u制造业发展受各级政府重视，新产能持续落地，多家企业上市

u储能备受关注，政策密集出台，产业“内卷”推升产品价格快速下降，用户侧储能得到快速发展

u全产业链产能过剩影响下，光伏组件降价推升光伏装机快速增长

u分布式光伏快速发展，工商业竞争愈加激烈；户用光伏激增

u集中式年度申报，82个项目1092.8万千瓦，计划2023年并网733.55万千瓦。年中暂停备案，用地、接入

问题仍存在。



2023年广东省光伏制造业进展
u产业集聚加速推进。在珠海、江门两大产业基地基础上，广州强势发展。

u各环节产能快速增长。

u上游硅片环节，高景2020年12月落户珠海，三期20GW年4月已投产，共50GW硅片产能。

u上游设备环节，捷佳伟创设备制造龙头企业，公司全面布局TOPCon、HJT、钙钛矿及叠层等技术路线。TOPCon 路
线拥有领先的PE-poly 技术路线布局及优势；HJT 路线方面，公司板式PECVD 的射频(RF)微晶P 高速率高晶化率沉积
工艺取得突破，基于双面微晶的12BB 异质结电池平均效率达到25.1%，电池良品率稳定在98%以上；钙钛矿及叠层
路线方面，公司已具备MW 级整线装备研发和供应能力。拉普拉斯上市问询阶段，其为TOPCon提供行业领先的
LPCVD及硼扩散设备。

u中游电组件环节，爱旭股份珠海6.5GWABC电池项目及5GWABC组件产能已实现投产。公司的ABC电池规划为52GW
产能，ABC电池量产转化效率达到26.5%；72 片版型“恒星”系列组件功率最高可达640W，组件效率高达23.7%，
双面率70%。

u组件产能持续扩张。2022年至2023年底组件扩产。联塑班皓、金源光能、明阳、爱旭、高景。

u钙钛矿电池发展迅速。脉络能源30cm*30cm大尺寸钙钛矿组实现22.86%转换效率，柔性钙钛矿组件效率21.09%，
为当前世界最高，签约落地珠海香洲设立100MW组件研发生产总部；光晶能源完成1.6亿A轮融资，完成
30cm*30cm的10MW小试，开建100MW中试线。无限光能100.53mm2单结钙钛矿电池效率达到24.67%。比亚迪

u企业IPO持续推进。永兴股份成功注册发行，三晶、首航过会，儒兴、拉普拉斯已问询，高景二次提交，华润新能源上市辅
导，古瑞瓦特通过聆讯。



2023年广东省光伏政策环境
u顶层文件：“高质量发展”，“百千万工程”《中共广东省委 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新时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广东省推

进能源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广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百县
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实施意见》《广东省加快农村能源转型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广东省
培育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3-2025年）》

u储能政策：密集出台《广东省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的通知》，《关于加快推动新型储能产品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
施》，《广东省促进新型储能电站发展若干措施》，《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印发广东省独立储能电站建设规划布局指引的通知》《广
东省能源局关于新能源发电项目配置储能有关事项的通知》，《广东省用户侧新型储能先进产品推广应用工作方案（试行）》广州、
中山、珠海、东莞、佛山、江门、惠州、汕尾、惠州龙门县、广州黄埔区出台促进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

u项目管理上：《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加强新型储能电站规范管理的通知》《广东省能源局关于下达2023年地面集中式光伏电站开发建
设方案的通知》《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发布接网消纳困难的县（市、区）名单及低压配网接网预警等级的公告》，深圳、韶关、中山、
东莞、珠海、禅城、韶关乐昌、梅州大埔县、深圳龙岗、河源连平县分布式光伏管理办法。

u规划实施上：珠海、潮州、梅州、惠州博罗县发布光伏专项规划，深圳、肇庆、东莞、江门新会区、佛山南海区、东莞桥头镇推进
分布式光伏项目建设措施办法

u市场建设上：细则落地《广东省新型储能参与电力市场交易实施方案》《南方区域绿色电力交易规则（试行）》《广东省可再生能
源交易规则 (征求意见稿)》《南方(以广东起步)电力现货市场建设实施方案(试行)》《南方区域电力并网运行管理实施细则》《南方
区域电力辅助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第三方独立主体参与南方区域调频及跨省备用辅助服务市场交易实施细则》《广东省发展改革
委关于完善我省代理购电机制的函》《广东省能源局 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关于2024年电力市场交易有关事项的通知》

u产业支持上：《关于开展省级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产业发展）支持电子信息产业方向项目入库的通知》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推进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2023—2030年）的通知》《深圳市福田区支持双
碳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深圳、东莞、惠州博罗县新能源产业发展支持政策



广东省各地市、区光伏扶持政策
深圳

2022年12月22日，深圳市发改委发布《深圳市关于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电
的若干措施》和《深圳市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管理操作办法》：2022年1月1
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建成，并网计量的薄膜光伏示范项目，自项目并网
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发电量予以补贴，补贴标准为0.4元/千瓦时。

深圳福田

《深圳市福田区支持双碳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对实际投入100万元以上
的光伏项目按其上年度实际发电量给予支持，薄膜光伏示范项目不超过0.4元
/千瓦时（不与市级补贴叠加），基准常规光伏项目不超过0.2元/千瓦时（不
与市级补贴叠加），每个项目支持期限为3年，同一项目支持不超过项目实际
建设投入的20%且不超过300万元。本措施自2023年6月9日起施行，至2024年
12月31日止。

2019.11光明区节能和循环经济工作领导办公室印发《光明区节能和发
展循环经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能源管理平台类项目，且实现与市级
公共平台无缝对接，给予项目投资总额30%、最高不超过100万元的资助。

深圳光明区

深圳市龙岗区

《龙岗区支持产业发展若干措施》对实际投入100万元以上的光伏建筑一
体化项目按其上年度实际发电量给予最高0.3元/千瓦时且不超过100万元
的补贴。支持绿色低碳集群。对产值（营业收入）首次突破1-50亿元的
新能源企业，分别给予50-500万元扶持。对储能、氢能、光伏等领域中
试及产业化项目按总投资10%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300万元。对获得上
级部门扶持的储能、光伏等领域应用示范项目，按不超过市级资助到账资
金的50%给予配套扶持，最高不超过500万元。氢能领域应用示范项目按
总投资10%给予扶持，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对获得上级部门扶持的关键
技术攻关项目，按照不超过市级资助到账资金的50%给予配套扶持，最高
不超过300万元。此外对研发、人才、平台、宣传、行业服务等领域均有
扶持。



广东省各地市、区光伏扶持政策

2021年5月12日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印发广州市黄埔区广州
开发区广州高新区促进绿色低碳发展办法的通知》对分布式光伏发电的投资方
按照发电量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0.15元/千瓦时[应用方（屋顶方）为非公共
机构的]、0.3元/千瓦时[应用方（屋顶方）为公共机构的]。补贴时间范围为
2020-2025年。对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应用方（屋顶
方）按照项目装机容量给予一次性补贴，补贴标准为0.2元/瓦。单个项目最高
补贴200万元。项目并网后在线持续运行6个月以上后提出申请。

广州黄埔

2022年6月，桥头镇人民政府发布《桥头镇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的若干措施》
对桥头镇行政区域范围内已完成报批流程，并于2022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期间建成且并网计量的光伏项目予以补助：装机补助对象为建筑物或构筑物业主，
标准为15万元/兆瓦，单个项目不超过30万元；发电量补助对象为自建光伏项目
的业主，其中，工商业补助标准为0.05元/千瓦时，居民补助标准为0.1元/千瓦
时，连续补贴两年；光伏建筑一体化示范项目补贴标准为普通项目的1.2倍。

东莞市桥头镇

潮州市
2022 年 11 月 4 日，潮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关于大力推进分布式光伏发
电的若干措施（试行）》的通知，通知指出，实施新建分布式光伏项目财政补
贴，自本措施印发实施之日起二年内，新增的本市行政区域范围内已完成报批
流程并建成的分布式光伏项目，且年实际发电量达到50万千瓦时以上，按每年
实际发电量给予投资者0.01元/千瓦时电价财政补贴。

梅州市五华县

4月26日，广东省五华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五华县乡村风貌提升
奖补工作方案的通知。鼓励农户屋顶加装光伏发电设备，对加装光伏
发电设备的优先奖补。2023至2025年每年奖补名额为6000户，先申请、
先实施、先验收审核通过的先奖补。屋顶加装光伏发电设备奖补标准：
（1）屋顶标檐。屋顶标檐面积按投影面积的1.2倍计算。采用琉璃瓦
或百子瓦进行改造，每平方米奖补150元；采用树脂瓦改造，每平方米
奖补100元。
（2）墙体。按外围可视墙体面积计算，墙体刷白的（确保达到水泥石
灰砂浆底、水泥砂浆面、抹灰面刷乳胶漆标准以上）每平方米奖补40
元；墙体贴瓷块和喷漆的每平方米奖补50元；墙体贴瓷块加贴边条的
每平方米奖补60元。

2023年7月18日《新会区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试点工作的若干措
施》2023年1月1日起至2023年12月31日建成且首次并网计量的工商
业屋顶光伏项目，经属地镇（街、区）、工业园区审核后纳入补贴
范围（党政机关、国有及镇属企事业单位、村委会、公办学校及医
院、商住楼、个人住宅物业除外），补贴对象为建筑物权属单位或
个人，按装机容量一次性补贴30元/千瓦。上限10万元。

江门新会区



广东省各地市、区储能扶持政策
广州市

广州黄埔

广州黄埔区

珠海市
2023年9月25日，广东珠海市工信局《珠海市促进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措施(征求意见稿)》。对用户侧新型储能示范项目，自投运次月起按实际放
电量给予投资主体不超过0.3元/千瓦时补贴，补贴累计不超过2年。同一项目补
贴累计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广州市黄埔区、广州开发区促进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办法（征求意见稿）》，鼓
励区内储能项目投资、建设主体针对区内符合条件的大数据中心、5G基站、充电
设施、工业园区等布局储能系统，对装机容量1兆瓦及以上的储能项目，自并网
投运次月起按放电量给予投资主体0.3元/千瓦时奖励，连续奖励不超过2年，资
助总额最高300万元。对本地企业储能项目海外承包建设工程给予最高不超过200
万元的一次性支持。实施储能建设运营企业对外承包工程绩效奖励给予最高不超
过200万元的奖励。

汕尾市
汕尾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汕尾市加快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对于符合条件的省级技术改造项目，按其设备购置额不超过
30%予以奖励，单个项目奖励资金最高不超过5000万元。对于符合条件的市级
技术改造项目按其设备购置额不超过30%予以奖励，单个项目奖励资金最高不
超过100万元。对新培育发展成为规上工业企业的，每家工业企业一次性给予
10万元培育支持资金。对认定通过的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一次性20万元的资助；
对整体引进且进入汕尾市后仍具备高企资质2年及以上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给予一次性100万元的资助。

《广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印发加快推动新型储能产品及应用高质量
发展的若干措施的通知》，对国家级“小巨人”企业给予100万元一次
性奖励，对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给予20万元一次性奖励。

广州市黄埔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广州市黄埔区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广州
开发区（黄埔区）促进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实施细则的
通知，鼓励引进对全区新型储能等能源电子产业发展具有全局带动和重
大引领作用的产业项目，对新引进、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以上的优质
产业化项目，按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10%给予扶持，单个项目最高1亿元。

佛山市
《佛山市促进新型储能应用扶持办法（征求意见稿）》对新建成并网运营且
装机规模1兆瓦以上的工商业侧电化学储能项目，按照储能装机容量给予项
目业主最高100元/kw的事后奖补，单个项目奖补金额不超过50万元。

东莞市
关于印发《东莞市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及相关工
作指引的通知，获得国家部委认定的重点实验室可给予一次性500万元奖
励，获得国家部委认定的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企业技术中心，也可享受一次性300万元或400万元奖励。获得广东省
发展改革委认定的工程研究中心、产业创新中心，将分别给予一次性200
万元、100万元奖励。新型储能示范应用资助方面，用户侧新型储能示范
项目，规模不少于2MW，通过专家评审择优纳入示范项目库的项目，给予
投资主体不超过0.3元/千瓦时的事后资助，补贴累计不超过2年，单个项
目累计补贴不超过300万元。

《惠州市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对年度工业产值10亿元
（含）以上，且工业产值增速10%（含）以上的新型储能制造企业给予用电
补贴，单个企业每年最高补贴300万元。《惠州市推动新型储能产业高质量
发展资金（支持应用方向）管理实施细则》国家或省级储能示范项目，单个
项目最高奖励500万元。2023年投产新型储能电站项目根据并网时间节点和
放电量，给予投资主体不低于0.15元/千瓦时补助，单个项目最高300万元。

惠州市



2023光伏发电发展概况
2022年 2023年

容量（万千瓦） 增幅（%） 排名 容量（万千瓦） 增幅（%） 排名

累计装机 1590.1 55.9% 9 2522.3 58.63% 9

新增装机 570.2 151.9% 6 932.4 63.52% 10

集中式新增装机 232 133.4% 5 300.5 29.53% 14

分布式新增装机 338.2 166.3% 6 631.9 86.84% 6

工商业新增装机 296.1 308.9% 4 547.9 85.04% 3

户用新增装机 42.1 35.13% 10 84 99.52% 13

集中式, 
41.77%

户用, 8.84%

工商业, 
49.39%

2023年累计装机结构

集中式, 32.23%

户用, 9.01%

工商业, 58.76%

2023年新增装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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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的能源结构与现状
u截至2023年上半年，广东电网统调装机容量1.78亿千瓦，其中并网太阳能发电1902.3万千瓦，同比增加36.06%，装机容量

占比10.7%（全国17.3%）。（2022年8.7%，2021年6.3%，2020年4.1%）

u2023年广东省太阳能发电量89.1487亿千瓦时，占全省发电量1.33%，同比增长26.6%

u2023年广东省全社会用电量85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8%，制造业用电量39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8%，目前光伏发电对
制造业供电能力2.25%（2022年1.72%，2021年1.22%，2020年0.88%）。

u清洁能源占比稳步提升，并网太阳能发电装机量占比快速提升，成为装机和发电量增长最快的电力。

2023年6月广东电源装机结构 2023年广东省电力供应情况

电源类型 发电量（亿千瓦时） 同比增长（%） 发电量占比（%）

全省发电量合计 6718.6 9.5% 100%

省内火电 4943.1 10.7% 73.57%

省内水电 200.6 12.1% 2.99%

省内核电 1180.5 2.8% 17.57%

省内风电 305.2 13.8% 4.54%

省内太阳能发电 89.15 26.6% 1.33%

2023年广东省发电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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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概况
u截止2023年底，全省分布式累计装机1468.7万千瓦，同比增长58.62%，安装数量超过15.4万个，同比增长174%，分布式装机

占全省累计光伏装机比例58.23%，全国排第7位。分布式装机创历史新高。

u截止2023年底，全省分布式新增装机631.9万千瓦，同比增长86.84% ，全国排第6。

u截止2023年底，全省工商业分布式新增装机547.9万千瓦，同比增长85.04%，全国排名第3；户用分布式新增装机84万千瓦，
在新增分布式中，同比增长99.52%，全国排名第13。

容量
（万千瓦）

增幅
（%）

排名

累计装机 2522.3 58.62% 9

分布式累计装机 1468.7 72.77% 7

新增装机 932.4 76.8% 10

分布式新增装机 631.9 86.84% 6

工商业新增装机 547.9 85.04% 3

户用新增装机 84 99.52% 13

2023年广东省分布式光伏装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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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户用光伏发展概况
u截止2023年12月广东省累计并网户用光伏项目10.36

万户，装机规模220.26万千瓦。

u2023年广东省新增户用光伏项目并网27945户，装机
容量84万千瓦，已比去年增长99.52%。（去年全年
15592户，42.1万千瓦）

u户用项目1到3月月均安装量只有1000余户，4到10月
增长快速，最低每月不低于2200户。

u户均安装量29.96kW，较上年有所提高。主要功率段
在20~30kW。有106个项目装机超过100kW。最大的是
揭阳兴宁单户项目245.67k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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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光伏项目备案情况
u2023年全年系统备案项目数量35265个，容量52.28GW，

同比上升37.32%（2022年系统备案项目数量12230个，
容量3974万千瓦）。备案集中在韶关、湛江、广州、
梅州、清远，均超过2.5GW。15个地市备案超过100万
千瓦。

u其中集中式备案项目204个，容量20.5386GW，占比
38.1%，6个地市超过1GW，韶关5.27、湛江3.51、广州
2.41、梅州1.88、珠海1.24、惠州1.08；

u分布式项目35066个，容量31.49GW，占比61.9%，12个
地市超过1GW，韶关4、梅州3.52、广州3.03、河源
2.53、中山2.17、清远2.12、汕头2、湛江1.94、江门
1.73、惠州1.48、佛山1.23、肇庆1.23；

u整村、整镇项目，地面分布式项目明显增多；

u新建厂房多。



制造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u产业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综合竞争力不足

u下游产能陆续落地，配套产业尚未建设，产业链供应链未形成有效衔接，产业生态尚不完善；

u行业人才奇缺（生产工艺技术人才、中高端技术人才、开发人员）



集中式光伏发展存在的问题

u土地资源紧缺：农用地中仅果园、草地等可用，但各部门数据不统一，难利用；未利用地少；坑塘水面用地要求提高；沿海滩涂
成本高，海域使用权获取难。

u用地审批问题：1、各部门用地数据不统一，需要多部门；2、建设用地调规流程慢，指标难获取，存在未批先建；3、征地、土
地流转困难。

u用地成本问题：1、养殖池塘，租金高。2、农光互补项目地类性质复杂，用地成本高，包含租金，青苗补偿，复垦费，缴纳地方
政府有偿使用费。3、沿海滩涂需要缴纳高昂海域使用费，有些还需支付村民租金。

u电网接入问题：1、电网建设滞后，接入空间不足。2、光伏项目开发建设周期与配套送出建设周期不匹配

u种养问题：1、农光互补用地都是荒废土地，不适宜种植，长年缺水，采用复合型方式投资建设光伏项目，有利于保护土壤流失，
但基本上不具备种植条件。2、养殖项目（家禽、牲畜）相关手续办理复杂，难以规模化。3、缺乏有光伏种养经验的专业化农业
公司，农业合作与研究机构、村委及当地种养殖户合作较多。4、可利用土地不多而且不集中，在农业生产中不能带来规模效应。

u乡村振兴：1、光伏电站开发建设方多着眼于电站项目本身，给当地带来的经济社会效益仅在于支付租金、建设期解决就业，或
是农业种养方面通过返租土地或雇佣当地人员方式提升当地人员收入。对于当地特色农业、主导产业、科普宣传、基础设施建设
方面的综合考虑较少。

u其他问题：1、地方政府对光伏电站项目建设不支持，或要求配套产业。



工商业分布式光伏发展存在的问题
1. 投资成本高：（1）部分建筑存在结构老化，需要加固；（2）电网适配性改造成本投入增加；（3）分布式光伏由于小规模、分

散性特征，在后期运维时的成本高，存在人员、保险、管理、法律诉讼等成本

2. 市场问题：（1）无序竞争，盲目让利；（2）分布式绿电交易细则未落地，绿证核发机制未定

3. 备案和登记问题：（1）线上审批不统一；（2）高度要求；（3）产权证明；（4）需要荷载报告。

4. 项目建设管理问题：（1）电站建设标准不完善，存在无资质施工队低价低质建设电站，建成后的电站质量参差不齐，需要规范
准入，培训从业人员。（2）场地提供方对建设管理的要求提高。

5. 接入与结算问题：（1）各地并网要求不统一，超过400kW（有些500KW）需要10kV并网，增加成本（1MW以下增加0.4元
/W）。（2）接入方案审核标准不统一，接入典型设计的要求较高，报装流程长，时间长（3）购售电协议合同周期太长（4）
用户变压器容量不足，业扩程序导致无法安装

6. 验收问题：（1）验收要求不明确，不统一，有地市增加了城管、发改委、供电局多部门验收。（2）方案、图纸评审及并网验
收没有统一的标准。关于低压并网是否要做通讯二次设备（二遥、四遥）的标准不统一。

7. 运行管理问题：（1）标准欠缺（2）缺少专业的运维人才及团队，管理成本加大；（3）有助于光伏运维管理设备的科技水平，
明显不足；（4）缺少监管、分析，质量参差不齐，运行安全问题突出。

8. 商务风险：（1）工商业用电价格波动；（2）购电方信用、经营状况和违约风险；（3）企业拖欠电费；（4）屋顶租赁：在先
抵押、查封；租赁期只能20年；（5）房屋被征用、拆迁；（6）用电企业变动；（7）屋顶安全；（8）电站设施被破坏；（9）
质量问题（隐裂、衰减率）



户用分布式光伏发展存在的问题
1. 备案报装问题：

（1）要求注册当地公司；
（2）备案材料要求不统一；
（3）产权问题；
（4）高度问题；
（5）整村项目备案部分地市无法以项目公司备案，按照居民分布式走报装并网流程

 2.接入问题

（1）装表接入时间长。供电局人手问题及缺电表情况普遍；
（2）个别地区要求分布式全额上网居民电站需要集中式汇流接入。
（3）村变压器容量不足，接入紧张。

3.计量和结算问题

（1）居民结算电价低。
（2）结算周期长。全额上网户用分布式，电费结算周期一般为3个月，部分地方时间更长。

4. 市场秩序问题：外行企业在农村以租赁屋顶模式骗取加盟费、代理费、保证金的形式赚快钱行骗。



广东省光伏发展环境与趋势
产业集聚发展

• 《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大力发展先进核能、海上风电、太阳能等优势产业，加快培育氢能、储能、智慧能

源等新兴产业，建设差异化布局的新能源产业集聚区。到2025年，全省新能源产业营业收入达7300亿元，形成国内领先的新

能源产业集群。优化太阳能产业布局，形成产业集聚优势。

• 《广东省培育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行动计划（2023-2025年）》太阳能产业壮大工程。结合“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

展工程”，推进光伏+农业融合发展，拓展分布式光伏发电应用，大力推广太阳能建筑一体化应用。支持光伏设备、逆变器、

封装、浆料等省内细分龙头企业，通过并购重组打造品牌、做强做大。重点支持HJT（异质结）电池、TOPCon（钝化接触）

电池、IBC（背电极接触）电池等高效晶硅太阳能电池片及CdTe（碲化镉）光伏发电玻璃的生产和关键设备制造；推动钙钛矿

及叠层电池、柔性薄膜电池等先进技术研发和设备制造，以及光伏组件回收利用技术研发及产业化应用。加快光伏产业补链强

链，重点聚焦新型高效电池技术，推动差异化布局发展。

• 《广东省硅能源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到2025年，我省硅能源产业规模达到2000亿元，培育年产值超百亿元

企业 3-5 家，“十四五”期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规模2000万千瓦。重点布局江门、珠海、肇庆等珠江西岸地区，建设硅能源

产业基地。大力发展光伏制造。

• 光伏制造业持续落地加码，预计到2025年全省光伏产业规模和产值规模将大幅提升。

• “光伏+”产品发展应用潜能大，技术研发需加强。

• 新能源与其他产业融合发展潜力巨大，产业链各环节配套企业迎来机遇。



广东省光伏发展环境与趋势
光伏装机规划

• 碳中和和碳达峰背景下，广东省面临巨大的减排压力。广东省目标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32%，非化石能源装机

占比达到49%，电能占终端用能比例达到38%。风电、光伏发电仍是增速最快的清洁能源。

• 《广东省能源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十四五”期间新增光伏发电装机规模2000万千瓦。各市“十四五”规划新增光伏

装机总容量超过3500万千瓦

《广东省碳达峰实施方案》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35%，风电和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7400万千瓦以上；到2025

年，城镇建筑可再生能源替代率达到8%，新建公共机构建筑、新建厂房屋顶光伏覆盖率力争达到50%。推进农光互补、“光伏

+设施农业”等低碳农业模式。积极推广可再生能源在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中的应用，构建综合交通枢纽场站绿色能源系统。

• “光伏+”的项目建设形式和商业模式更加细化，技术更为成熟，与建筑、交通、农业、种养殖业深度融合。储能、氢能、多

能互补

• 分布式光伏，现有建筑屋顶可安装光伏潜力为6231.82万千瓦。加上居民、交通、农业等领域的综合利用空间，广东省分布式

光伏市场潜力超过1.7亿千瓦，约可支撑全省10%的用电需求。2023年广东省分布式累计装机达到1468.7万千瓦，预计2030

年前新增分布式光伏平均增速超过20%，到2030年底，累计分布式装机达到3500万千瓦左右。

• 集中式项目建设管理要求趋严，结合“百千万工程”的项目仍有实施空间。

• 户用光伏推进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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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会员



主要业务

展会会议

交流合作

信息发布

人才培训

协会平台

成果鉴定

科普宣传

咨询服务

品牌推广

广东（国际）光伏科
学与技术大会

广东省太阳能行业发
展高峰论坛

专业培训活动
世界太阳能光伏产业

博览会（广州光伏展）

精品活动

连续 年 连续 年

连续 年 连续 年



广东省碳普惠核证减排量备案申请

u《广东省碳普惠交易管理办法》

u《广东省安装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碳普惠
方法学（2024版）》

申 请 条 件收 益

依 据

u上网电量核算时间从2019年1月1日期至
2023年12月31日（完整自然年度）

u1MW按1年上网电量100万度计算，
减排量约626吨，按70元/吨计，预计每
年收益可达4.382万元。

u1、项目建设地点在广东省（除
深圳及深汕合作区外）行政区域
内；

u2、珠三角地区单个项目实际
装机容量为1MW及以下，其
余地区单个项目实际装机容量为 
5MW及以下，以并网验收文
件为依据；

u3、2023年之前并网。



广东光伏大讲堂系列培训班

广东光伏大讲堂
系列培训班

光伏发电项目运维专题培

训班( 提高班/高级班 )

工商业分布式光伏项目开

发流程技巧及疑难解析专

题培训班(提高班/高级班 )

工商业储能项目开发及储能

电池技术专题培训班( 提高

班/高级班)

碳交易及绿电、绿证交易培训



2024年协会活动计划
为推动行业自律、合作、协调和交流，优化资源，促进政企交流合作，实现行业健康发展，更好地服
务会员单位，根据协会2023年工作规划，制定活动计划如下：

1.    3月，分布式光伏发展总结大会暨东莞市光伏行业协会迎新春大会

2.    4月，广东省用户侧储能发展机遇及生态合作大会

3.    5月，“光伏+”融合创新发展论坛

4.    6月，光伏电站运维及资产增值管理研讨会

5.    8月，中国光伏行业发展大会暨广东省新型储能产业发展大会

6.    8月，世界太阳能光伏博览会（广州光伏展会）

7.    9月，绿色金融+光伏保险助力“双碳”

8.    11月，新型储能行业关键技术创新及产业发展论坛

9.    12月/1月，2024年广东省太阳能行业发展总结大会2024年广东国际光伏科学与技术学术会议



联系我们

               官方微信公众号                  协会微信服务号                          

     邮箱：gdtyn99@163.com                           

     网址：www.gdsolar.org

朱薇桦个人微信号



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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